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書面資料

壹.日  期：102年11月20日9點整
貳.地  點：校史室
參.主  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人員：主任、組長  	
伍.主席報告：
一.教務處：(p1-2)
(一 ).教學組
報告事項：
1. 101至102學年度特殊學校追蹤評鑑業已於11/15及11/18辦理完  畢，感謝各處室及各部別個管教師的大力協助，讓本次追蹤評鑑得以圓滿結束。
2. 11/29(五)臺中特教輔導團將蒞臨本校進行特教教學經驗分享交流， 時間是上午9點30分至11點30分，共計31人參訪，當日參訪勞煩各處室協助。
3. 12月份因會計年度結帳之因素，各處室之公假排代勞煩12月  日前提出，餘則以公假課務自理方式處理。 
4. 本校目前教師助理員共計12名，其服務班級說明如下表所示
	姓名
	服務班級
	備註
	姓名
	服務班級
	備註

	吳惠瑛
	幼兒部
	
	林俊宏
	間接服務
	出版組

	游雅貞
	國小部
	
	郭佳融
	住宿輔導
	宿舍

	游慧禎
	國中孝班
	
	夏蓉芳
	國中孝班
	鐘點式

	盧柏安
	國中孝班
	
	張晨熙
	高一孝
	鐘點式

	彭燕秋
	表藝班
	
	李蕙伶
	國中部
	鐘點式

	陳巧霖
	跨部別
	
	李政翰
	跨部別
	鐘點式


待辦事項：
1. 辦理各項專案及課程經費核銷事宜。
2. 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自評及他評相關作業。
(二).註冊組
待辦事項：
1. 教務處預計在12月12日(四)辦理高中職參訪活動，請各處室將欲  放入參訪手冊的資料放入註冊組Q碟「●102-1高中職參訪資料(印在參訪手冊中)」的資料夾中。
2. 參訪當日流程安排請見附件，簡報部份則以前次參訪之內容為主，如需更新請再告知教務處。
(三)資設組
報告事項：
1.103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特殊學校經費實施計劃已送件完畢。
2.完成各校推動縮短數位落差學習活動與推動落實資訊素養及倫理宣導活動調查表。
待辦事項 
1.102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特殊學校經費核銷等事宜。
2.將各校推動縮短數位落差學習活動與推動落實資訊素養及倫理宣導活動的佐證資料整理送件給承辦人員。
(四).出版組
報告事項
1.102.11.05國高中職部圖書導讀辦理完畢。
2.國中小一般書款項結清。
3.高中職一般書、大字書款項結清。
待辦事項
1.102.11.22（五）第七節將辦理中央廣播電台愛朗讀贈書活動。
2.102.12.05北明叢書39期出刊。請尚未繳稿之處室速交稿
3.國中小大字、點字書付款事宜。
4.高中職點字教科書付款事宜。
5.102-2教科書調查。

二.學務處報告(p2)
1.11/21(周四)18:00，41位同學及12位協助同仁至八德路京華城欣賞，吳乙峰導演執導的秋香記錄片影片首映會。
2.本學期原訂1/20(周一)休業式，配合宿住生家長至校帶學生返家，是否提前於1/17(周五)下午期末考後接著舉行休業式。
  【校長指示】：請與學生家長會討論後再議(會長協助)。               
3.96周年校慶活動實施計畫，是否再增減，請討論，今天確認後預定本周四、五07:50~08:20辦理學生及同仁說明會。
4.學生表演邀約：
(1)天母社區發展協會於11/30(星期六晚上)邀請本校學生(高一忠—李生)表演撒克斯風。
(2).天壽里社區預訂103年2月9日邀請本校學生表演，將召會會議討論。
三.總務處(p3;附件6-7)
1.有關學校提供同仁使用停車場收費案，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無論法定或利用多於空間劃設之停車格均應收取管理費，預定於103年1月1日起收費，收費計價標準已與鄰近學校達成共識，繳費方式以月租為原則，管理及收費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後公告實施，後續將列入103年度內部控制項目。(附件)
2.為能有效維護校園安全，本校於假日不對外開放（包含停車），如需加班之同仁請事先知會總務處以利保全人員做出入管制，另基於公平正義原則請同仁切勿隔夜停放，如有其他因素經同意後始可停放。
3.102年度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電梯及大門口階梯扶手），已於日前開工預計在12月中完成施作，請同仁指導學生避開上述施工地點，如有需要提供人力協助學生移動之事由，請洽總務處。
4.三樓錄音室相關設備已陸續進駐，如教師同仁有課程及業務上需求亦請多加運用，其中請勿攜帶飲食進入並共同維護環境整潔。
5.本年度即將結束，各處室如有各項請購，請購單最晚請於12月10日前提出，以利進行年度結算作業。
6.配合節能政策，下班後請關閉個人電腦及辦公室內各項事務機器，最後一堂課之教師亦請指導學生隨手關燈、水及門窗，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7.學生宿舍沈陷與傾斜監測評估工程結案報告審查會議，結論：為期一年期監測成果顯示並無明顯異常值，此種觀測結果極有可能仍在儀器精度誤差範圍內，顯示本棟建物無不均勻沈陷現象進行中；學者及專家建議：本建物在補強經費尚未籌措完成前，應持續觀測其變化，觀測頻率拉長為每2個月1次，觀測內容包含沈陷、傾斜及地下水位等變化。

   四.實輔處(p3-4)
1.感謝學務處支援「發現心視界」愛盲記者會活動。
2.職場開發促成校友鍾伯任在水牛書店台北店擔任正職員工，並陸續引進其他校友前往兼職。另水牛書店羅先生表示若有需要願意提供水牛書店出版品版權供本校進行有聲書錄製使用，歡迎各處室一同利用此寶貴資源，造福學生。
輔導組
已辦事項：
10/16女生的大小事
10/23教師輔導知能研習「職能治療在視障生之評估及介入」
11/15生命教育宣導「Love Life」
11/18性別平等交友小團體結束
待辦事項：
11/27性別平等電影研習「新湖國小-楊書婷老師實務分享」
11/30家長成長團體「甜裡開始-林佳箴分享」
12/13教師輔導知能研習第二場
12/13男生的大小事
實習組
已辦事項：
1. 10/17職業態度講座-表藝班美容講座。
2. 11/7實習商店營運。
3. 11/15按摩模擬考。
4. 11/12、17按摩職場巡禮。
待辦事項：
1.教育部補助款經費核銷
2.新課綱後續修訂工作結案
   五.視資中心(p4)
      「優質學校資料」彙整進度報告。(略)-各處室資料務必掌握時間進度。
   六.會計室
   七.人事室

陸.討論事項：(p4)
 一.96周年校慶活動實施計畫，是否再增減，請討論，今天確認後預定本周四、五07:50~08:20辦理學生及同仁說明會。
    【討論】：略
    【決議】：1.印制表演節目單。
             2.新聞稿請秘書寫於11/20交由訓育組於校慶前夕(12/4)發新聞稿。
             3.工作分配表—請同仁依時間準時到位。
二.本校「停車空間管理及收費要點」，請討論：(詳附件)
    【討論】：略
   【決議】：1.通過。
            2.請總務處於校務會議宣導。
    
柒.指示與結語：(p4-5)
    一. 11/29(五)臺中特教輔導團將蒞臨本校進行特教教學經驗分享交流-請各處室主任協助接待事宜。
    二. 102-1高中職親師生參訪本校案：
       1. 準備本校簡介-請各處室提供簡介資料。
2. 用餐人數提供給體衛組(餐費由校長特支費支應)。
    三.錄音室使用之教育訓練，請教務處規劃辦理之。
四.本學期「午餐指導費」案--請辰芳組長協助召開會議討論(邀請國小及幼稚部老師、學務處、教務處同仁參加)。
五.配合「改善工程」之施工—小校車改由側門接送學生案—以學生上下車動線安全為主要考量—請學務處評估之，若需人力支援則請各處室協助。
六.本學期點字教科書經費「不足」案-請教務處、視資中心、總務處召開會議討論。

捌.散會

玖.附件
   一.102學年度視障師生參訪本校流程
   二.96周年校慶活動實施計畫
   三.本校停車空間管理及收費要點
   四.簽到單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停車空間管理及收費要點
102.11.20行政會議通過
1、 依據：
1、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2年9月11日教工字第10239891300號及102年9月2日教工字第10238439400號函轉臺北市政府102年8月23日府授交治字第10231016700函辦理。
2、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7年5月27日北市教工字第09734810700號函辦理。
2、 目的：為管理本校汽機車停車秩序維護師生安全與收費標準，特定本要點。
3、 車輛種類：小型客貨車、機車。
4、 原則：
1、 本校地下室停車場由總務處以場地空間、教職員工停車需求及校園安全為主要考量規劃。每年7月31日前辦理停車申請，惟特殊狀況，經總務處核准同意後，不在此限。
2、 停車使用時段自每年8月1日起至隔年7月31日止。除公務需求外，車輛於夜間及假日均需駛離。
3、 停放時間：
(一)平時：早上7時至晚上6時30分止。
(二)假日：不開放。(公務需求者，須通知保全人員解除設定始得進入)。
4、 停車限申請核准之教職員工本人每日上下班時間停放，其餘同仁之親戚、朋友、家屬均不得申請且未經學校核准進出停車場停放車輛。
2、 停車方式：無論繳費人員多少，先到先停，停滿為止。
3、 停車證之申請資格、收費標準、申請程序如下：
1、 申請資格：凡符合下列申請資格者：
1.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
2. 本校代課教師及約聘僱臨時人員。
	申請資格
	車種
	收費標準
	停車證申請程序
	車輛進出方式

	本校現職
教職員工及（代課教師、約聘僱臨時人員）
	汽車及
重型機車
	· 每月繳50元；全學年繳600元。
· 全學年一次繳清。
· 請假一個月以上(不破月)得辦理退費。
	· 本校教職員工填寫申請表(附件1)，持本人行照影本（如為家屬之汽機車請附證明文件），於規定時間內至事務組申請停車證並繳費。
· 每人申請一張為限，汽、機車輪流停放者，停車費按汽車收費標準繳納。
	· 配發遙控器（繳交押金500元）
· 教職員工領用後應善盡保管責任，有遺失或損毀情形時應付賠償責任。(每組350元)。
· 次學年度續停者遙控器續用，離職、取消申請停車者、主管業務更迭者應繳回。

	
	機車
	· 每月繳10元；全學年繳120元。
· 全學年一次繳清。
· 請假一個月以上(不破月)得辦理退費。
	· 
	· 

	
	
	
	
	· 由事務組彙整申請人員造冊，送交校警室供校警、保全人員執行勤務用。
· 申請人以停車場對講機通知校警室執勤人員操作地下室鐵捲門。

	受僱來校臨時修繕、裝卸貨及開標廠商
	暫不收費
	至校警室出示相關證件，登記於執勤簿，由校警換發臨時停車證。
	以停車場對講機通知校警室執勤人員操作地下室鐵捲門。

	校務發展、執行公務等車輛
	暫不收費
	由業務主政人員，至校警室登記於執勤簿，由校警換發臨時停車證，業務結束後繳回簽收。
	以停車場對講機通知校警室執勤人員操作地下室鐵捲門。

	附註
	· 本校不開放臨時收費停車。



4、 遵守事項：
1、 本校核發之停車證，汽車請置於擋風玻璃明顯處，機車請貼於車牌左下角。嚴禁轉借他人車輛使用，經查屬實取消其當學年度停車權利，所繳費用一律不予退回。
2、 本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車輛及車內物品不負保管責任，若造成損壞及遺失，概不負責，地震及颱風等天災時亦同。
3、 在停車場內若發生擦撞事故，由雙方人員自行解決，與本校無涉。
4、 因停車人員之故意或過失致毀損停車場設備或建築時，停車人員應報修並負賠償修復之責；逃避責任者，一經查明，除賠償外，收回停車證並取消當學年停車權，所繳費用一律不予退回。
5、 為維護停車場安全與環境整潔，停車場禁止吸煙及洗車。
6、 為維護停車場消防安全及清潔維護，車主須配合消防安檢及地下室清潔之動線淨空指示。
7、 車輛進出停車場一律按規定路線、限速（10公里以下）行駛，並應順序停放，不得任意停車妨礙主動線，若有車輛互卡，經通知後須盡速駛離。
8、 為節能減碳並維護校園空氣環境清潔，禁止怠速運轉超過三分鐘以上。
9、 繳費當事人因車輛異動，請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車籍資料變更，所繳停車費依比例覈實加退補。
10、 繳費當事人因退休、離職，配發教職人員之遙控器者應繳回，所繳停車費依比例覈實退還。

5、 本要點陳  校長同意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頁 5 / 7

